
莆环审城〔2024〕43号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莆田尚九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西墩村开放式

养殖用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莆田尚九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福建悟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莆田尚九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西墩村开放式养殖用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西墩村南侧海域,租赁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西墩村民委员会已取得海域使用权的用海。项目总用海面积为27.3077公顷，养殖面积约5.7954公顷，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采用网箱养殖方法，养殖品种为刺参，预计海参年产量约1000t，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框架、网衣、固锚等设施。

二、该项目建设总体符合相关规划要求，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本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格控制施工范围，避开大风浪季节施工，尽量安排在流速较低的高平潮或低平潮附近时刻施工，水下施工作业尽量避开鱼类产卵高峰期，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强度，减小悬浮泥沙产生量，缩短施工时间，减少施工作业对海域水质和海域生态系统产生的不良影响。

（二）运营期养殖应科学规划，优化饵料和养殖方式，确定合理的养殖容量,保障养殖区水域良好的养殖环境。定期开展养殖区环境监测，对海洋环境变化进行跟踪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及时调整养殖规模及污染物防治措施。

（三）施工期、运营期船舶含油污水、固体废物、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经收集后运至岸上，委托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船舶含油污水、垃圾等污染物严格执行《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不得随意排放，抛弃入海。
（四）加强运营期海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海洋环境监测计划。

（五）加强溢油等事故风险防范，制定并落实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预案，与区域环境事故应急体系相衔接，防止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确保周边海域环境安全。
四、项目的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应当立即停止养殖并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者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用海设施，以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

五、你公司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开工前信息、施工过程中信息、项目建成后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你公司应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环保人员和岗位职责。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应确保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项目建成后，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物等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你公司应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八、本项目涉及土地、消防、安全、规划等必须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九、根据《中共莆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莆田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莆委编办〔2024〕98号）文件，涉海涉渔执法职能由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统一承担。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依法依规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司应在收到本批复10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送达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29日     
抄送：莆田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11月29日印发


